
商职院字〔2014〕149 号 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

学术委员会议事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部，处、室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学院治理结构，发挥学术委员会在科研和学术

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，营造学院科研和学术氛围，学院制定《安

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议事规程（试行）》，并经院长办

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。 

 

附件：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议事规程（试行） 

 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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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议事规程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完善学院治理结构，发挥学术委员会在科

研和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，营造学院科研和学术氛围，促

进学院科研管理工作日益规范化、制度化，保障各类科研和学术

评审活动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强化学术活动管理、规范学术行

为、维护学术道德、鼓励学术创新，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

文件规定，特制订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 院学术委员会是学院最高科研和学术管理组织，在

院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领导下，在职责、权限范围内独立开展工

作。院学术委员会的设立、换届、人员配置与调整需经院党委和

行政领导班子讨论通过。院学术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的重大事项

应向院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汇报。 

第三条  院学术委员会与教学工作委员会、职称评审委员会

等其他院内组织在各自职责、权限范围内独立开展工作，相互支

持、相互配合，必要时应相互通报和交流相关信息。 

 

第二章  组织架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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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院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，副主任委员 2名，

委员若干名。主任委员由院长兼任，副主任委员由分管科研的副

院长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兼任。 

第五条 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包括当然委员和推荐委员两类。

当然委员包括院长，分管科研的副院长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，科

研处处长，教务处处长，组织人事处处长，教授，各系、部主任；

推荐委员按照条件和配额由各系、部提名推荐的副教授以上（含

副教授）职称的人员，经院长办公会讨论，公示、公告通过后产

生。 

第六条 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 4年，可连选连任，连

任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数的 2/3。每届期间需进行人员增补与调

整的，也应按照规定程序和条件执行。 

第七条  院学术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日常工作由科研处代

理，科研处处长兼任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。 

 

第三章  职责权限 

第八条  院学术委员会职责、权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    1．学院科研计划、科研相关制度的审议； 

2．纵向科研项目的院内评审、推荐与结项审核； 

3．院级科研项目的评审、立项与结项审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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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科研成果奖励的评审与推荐； 

5．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； 

6．其他应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和处理的事项。 

第九条 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、权限应坚持独立、客

观、公正原则，必要时应实行回避制度。 

 

第四章  运行机制与决策程序 

第十条  院学术委员会在职责、权限范围内独立开展工作。

重大事项，如涉及科研计划和制度的审议，纵向科研项目的评审

与推荐，院级科研项目的评审，科研成果奖励的评审与推荐，学

术不端行为查处结果审定等，应由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讨论或表

决通过。 

第十一条  院学术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。

院学术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召集，特殊情况由主任委员授权副

主任委员召集，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相关事项。具体决策

程序如下： 

1．学术委员会办公室按照计划和学院有关制度规定向主任

委员（或负责召集的副主任委员）汇报拟办事项及初步安排，经

主任委员（或负责召集的副主任委员）同意后组织实施。 

2．需要组成专家组评审的事项，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应从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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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选择评审专家进行评审，并将评审结果向

主任委员（或负责召集的副主任委员）汇报。 

3．应由全体学术委员会委员讨论通过和需要表决的事项，

经主任委员（或负责召集的副主任委员）同意，召开学术委员会

全体委员会议。 

4．学术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事项应向院党委和行政领导班

子汇报，涉及评审、推荐等事项应经公示、公告后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须有 2/3 以上（含

2/3）委员到会。对于科研项目的评审与推荐、科研成果奖励的

评审与推荐等需要表决的事项，应由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/3

以上（含 2/3）同意。涉及科研项目评审、科研成果奖励评审、

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等事项，应事先由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从学术委

员会专家库中随机选择评审专家组成专家组。 

第十三条  学术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学术委员会办公室按学

院有关制度规定执行，并定期向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报告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本规程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如发生与上

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规定相抵触的，以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政

策文件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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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本规程由院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

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 


